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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0571-8869603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安平物资有
限公司

永康市扬程工贸有
限公司

永康市万里翔工贸
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兴辉
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永宝珍珠有限
公司

浙江天河高新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莱氨纶有限
公司

浙江三博实业有限
公司

义乌市盈通印刷包
装有限公司

东阳市创新者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鸿宇皮革有限
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
本金

2062.00

237.97

780.25

1978.77
1155.59
6000.00

4663.24

2720.00
3000.00
1300.00
1499.08
1475.12
26872.02

利息

42.50

252.36

423.34

1345.56
376.97
1318.69

1007.67

273.52
468.33
271.88
1132.55
1332.04
8245.41

保证人

金华市五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徐国平、陈慧平夫妇，陈智平、陆丽芬夫妇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金华胜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名下位于金
华兰湖小区三套别墅抵押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追加杨康、柳云霓、吕德永、胡锦霞连带
责任保证。追加永康市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建工程第二顺位抵押，
追加永康市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

浙江金凯德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追加王勇、胡超英夫妇以及陈利新、陈
香英夫妇连带责任保证。追加永康市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建工程
第二顺位抵押，追加永康市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

浙江力拓针织有限公司、陈梅。

浙江东意珍珠有限公司、詹鲁永、王芳。

永康市奔驰实业有限公司、天行集团有限公司、天河集团有限公司、应杰、
应君虹。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天河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天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永康市天顺铜业有限公司，永康市天鑫门业有限公司，应玉
双，应勇志，叶静。

浙江芬那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浙江百思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刘卫高、刘
文玲、祝利群、骆丽萍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追加王朝峰、李淑君夫妇以及吕德永、胡
锦霞夫妇连带责任保证。

义乌市圣雅花边有限公司+义乌市华艺塑钢门窗厂，马海忠、王政、马海平
连带责任保证。

由东阳市和瑞电子有限公司提供保证，追加何舜强、杜红霞夫妇连带责任
保证。

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绍兴鸿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汤鑫灿、陈纪华。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
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

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

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5925918999/137779199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美森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献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 2020年06月17日）
本金

40000000
20000000
9597742.73
7842154.42
77439897.15

欠息

14647809.94
7377620.67
4089769.11
1609115.22
27724314.94

共同还款人及担保人

美森集团有限公司、黄巧敏、赵扬、孙金荣、孙金献

美森集团有限公司、黄巧敏、赵扬、孙金荣、孙金献

梦家园有限公司、美森集团有限公司、黄巧敏、赵扬、孙金荣、孙金献

义乌双环玩具有限公司、义乌市伊琳饰品有限公司、吴光跃、张
美苏、张功泉、何秀玲、刘玉中、武爱萍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戈凌蓝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昊达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华纳纸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科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沐阳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赛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勤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万基特高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豪帅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东方重工有限公司

苏州市龙缘纺织化纤有限公司

江苏明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明辉化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

浙江和慧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欧亿莱日用品有限公司

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杨海斌、周碧潇、虞菊仙、杨建中

无锡三幸高膜科技有限公司、沈敬栋、
吴勤娟

安徽华纳包装科技有点公司、黄东、李
敏雯

安徽省屹洲铜业有限公司、宁波屹洲日
用品有限公司、宁波屹洲新材料有限公司、
赵冬明、周丽波、邱征光、周丽萍

宁波连晓日用品有限公司、孙金贤

慈溪市万利达鞋业有限公司、岑冲平、
陈燕杰

宁波红石洁具有限公司、余姚市万水洁
具厂、袁贵利、罗文锭

宁波英贝辉煌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飞
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慈溪市银宝锁
业有限公司、楼建强、卢爱娥

余杭市骏帆工贸有限公司、徐军立、王
飞、陈建航、徐丽

江苏东方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兆龙化纤有限公司、太仓市申江纺
织化纤有限公司、倪红良、陆静娴

丹阳市韩之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方道
明、张惠芬

苏州翔怡化纤有限公司、太仓市申江纺
织化纤有限公司、朱月明、陆莲芬

黄帅高、林芳芳

张世红、黄亚萍

泸州好时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黄焕型、褚岳芬、黄立锋、陆素绒

任马力、张丽萍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
金余额

958.50
510.44
1598.92

1243.46
494.87
1375.98
705.49

865.00

2050.00
900.00
752.82
1000.00
3116.97
670.66
699.52
2918.06
799.92
1894.43
22555.01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78.43
297.87
557.36

1049.11
460.97
715.08
479.36

233.83

504.25
81.53
71.08
241.53
0.00

157.48
496.13
0.00

336.35
675.48
6435.83

账面本息合计

1036.93
808.31
2156.28

2292.56
955.84
2091.06
1184.85

1098.83

2554.25
981.53
823.89
1241.53
3116.97
828.14
1195.65
2918.06
1136.27
2569.91
28990.85

根据法律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宏融晟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BC31906121-6,日
期为2020年5月19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宏
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
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宏融晟信 联系电话：1380586247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5月6日标的债权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富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0571-8869603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富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
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绍兴花为媒家私有限公司

浙江正元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

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4月10日）
本金

25,500,000.00
23,699,215.18
11,927,023.77
19,955,048.66
81,081,287.61

利息

3,375,786.13
15,848,203.07
13,572,175.47
17,969,521.32
50,765,685.99

保证人

绍兴中环纺织饰品有限公司保证650万元、绍兴花为媒印染有限公司、金庆荣、肖水娟

浙江良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上虞正元置业有限公司；倪煜旦、周爱仙夫妇

浙江花为媒集团有限公司、三禾置业（连云港）有限公司、绍兴花为媒印染有限公司、金
尧兴、唐土娟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兴根、赵国英

遗失公告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临海支

公司杜桥镇营销服务部不慎将

流水号为 0039900 的保险营销

服务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机构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编号：0257356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86331000
成立日期：2013年07月25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险业务
机构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中心大道 183号东港综合办公楼

104室（一楼西至东第2间即东平路410号）、北幢1101室
邮政编码：318000
负责人：叶忠泽
联系电话：0576—8981887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台州监管分局
制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0年08月14日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根据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
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诸
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88208179
诸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857511778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
年3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资产明细表
附件：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详情表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东大水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东大水业集团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原债权行

建行

农行

本金

24783328
（截至2020. 3. 25）

25000000
（截至2018. 2. 28）

欠息

0（暂计至
2020. 3. 25）

1380279. 98
（暂计至
2017. 10. 1）

抵押

无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
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为 10846.4平方米，房产
证号为房权证诸字第 F0000128711, F0000128712号, 土
地使用权面积为 18916.5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证号为诸
暨国用（2014）第 90701141、90701142 号

保证

浙江灵龙管业有限公司、诸暨市东大牌
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新疆东大管业有
限公司、傅叶明、傅志秀、傅梦琦

浙江茂阳农发集团有限公司、傅叶明、陈
晓美、傅梦琦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珵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表格中本金金额截至2020年8月31日，利息为原东方资
产浙江省分公司向平安银行收购时的相应利息（利息截至2018年7
月22日24时）。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唐颂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或/及抵押人、出质人。4.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根据杭州智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唐颂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智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
唐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智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宁波唐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唐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唐颂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智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唐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上虞上海家化
销售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26220160331001242N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平银明州保字20160331第001-1号
平银明州保字20160631第001-2号
平银明州保字20160331第001-3号
平银明州保字20160331第001-4号
平银明州保字20160331第001-5号

单位：元
本金

17994858.29

欠息

2456925.13

担保人

浙江上钢管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区沪东日化
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区
家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叶明星、周琏琦、叶重青

杭州智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唐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有关的主债权、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债权、抵押权、质权等附属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承继方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光大金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晓丹 联系电话：0571-83516815 日期：
2020年9月25日

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借款人

奉化市尚田
粮油食品经
营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奉化中小 2013 人
借038、2014年1月
24 日签订的借款
展期偿还申请书

币种

人民币

基准日
剩余本金

19994883.18

担保人

宁波美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奉化市西美电
子有限公司、江亚萍、龚
颐军、严绍波、胡美芳、
严成国、张秀春

担保合同编号

奉化 2013 人保 027、奉化
2013 人抵 010、奉化 2013
人保 036、奉化 2013 人个
保 028、奉化 2013 人个保
029、奉化2013人个保030

判决书/调解书/执
行公证等执行依据

（2014）甬奉商初字
第 1447 号民事判
决书

基准日：2020年3月25日


